附件2
资源县2016—2020年脱贫户2022年特色产业项目分类奖补标准
	序号
	品种
	扩大规模
	从劣变优
	备注

	
	
	最小规模
	单位补助
标准
	最小规模
	单位补助标准
	评定依据及佐证材料
	

	1
	优质稻
	1.5亩以上（含）
	400元/亩
	1亩以上（含）
	
	（“从劣变优”主要有3个条件，符合其中一个条件即可认定为“从劣变优”，每个条件的具体细化标准由县农业农村局结合本县实际组织制定。）
	同一项目扩大规模和从劣变优奖补只能二选一

	2
	富硒水稻
	1.5亩以上（含）
	400元/亩
	1亩以上（含）
	
	
	

	3
	中药材
	3亩以上（含）
	600元/亩
	2亩以上（含）
	
	
	

	4
	茄果类
	3亩以上（含）
	600元/亩
	1.5亩以上（含）
	
	
	

	5
	猪（含母猪）
	3头以上（含）
	600元/头
	2头以上（含）
	
	
	

	6
	地方特色猪
	3头以上（含）
	600元/头
	2头以上（含）
	
	
	

	7
	鸡
	45羽以上（含）
	10元/羽
	30羽以上（含）
	
	
	

	8
	地方特色鸡
	45羽以上（含）
	30元/羽
	30羽以上（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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